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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民政局
益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益阳市公安局
关于印发《益阳市遗体接运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益民发〔2025〕7号


各县市区民政局、卫健委、公安局：
现将《益阳市遗体接运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益阳市民政局
益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益阳市公安局
2025年9月2日

益阳市遗体接运管理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全面提升遗体接运管理工作，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保障和行业监管，推动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和骨灰规范处置工作的通知》《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的通告》和各级有关殡葬管理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遗体接运流程

第一条 遗体接运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属地殡仪馆统一负责收殓接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遗体运输业务。
第二条 殡仪馆凭公安机关或者医院（含其他医疗机构,下同）出具的死亡证明接运遗体。确属不能现场出具死亡证明的，丧事承办人（单位）必须补开死亡证明，自遗体接运后次日内将死亡证明交殡仪馆。殡仪馆收到遗体接运信息后，应当向丧事承办人告知遗体接运服务规范、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并按与丧事承办人约定的时间、地点接运遗体。
第三条 接运遗体需审核的有关证件：属正常死亡的，丧事承办人应当提交死者和承办人的身份证明，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属非正常死亡的，应当由公安机关提供由其认定的死亡性质及死亡证明，现场不能出具的，由公安机关查清其死亡性质及死亡原因后将补开的死亡证明交至殡仪馆。如遗体有明显外伤、腐变、缺损或传染疾病的，医院或公安机关须在死亡证明上加以注明并提出处理意见。死亡人员生前身上安装有心脏支架等金属物件的，丧事承办人应告知遗体接运工作人员。
第四条 殡仪馆遗体接运工作人员应对遗体身份、状况及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核对，认真履行登记手续，填写《遗体接运单》。如发现遗体有明显外伤、腐变、缺损或传染疾病的，必须在《遗体接运单》“遗体状况”栏中注明并由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部门或丧主签字确认后，方可接运。
第五条 遗体运至殡仪馆后，遗体接运工作人员要与查验遗体专职工作人员做好遗体和遗体接运表的交接手续，由殡仪馆内工作人员指引丧事承办人办理后续有关手续。

第二章  殡仪车及工作人员管理

第六条 殡仪车实行统一车身标识管理，车身标识包括：所属殡葬服务单位名称、“殡葬专用运输车”字样、统一专用编号、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
第七条 殡仪馆应当建立殡仪车管理平台，合理统筹规划殡仪车服务线路，确保能够及时、高效接运遗体。殡仪馆应当将殡仪车及其工作人员信息、遗体运输信息、服务情况等纳入平台统一管理。
第八条 殡仪车应在殡仪馆内指定场所有序统一停放，特殊情况需要停放在司机住处的，必须覆盖好车衣，有序停放。
殡仪车出殡仪馆前、回殡仪馆后应按《遗体收殓运输卫生技术规范》要求，严格实施卫生消毒防疫制度。
第九条 殡仪车必须证照齐全，符合公安部门相关规定，统一归口本级民政部门管理，殡仪馆新增和报废殡仪车前，应向民政部门备案。严禁将备案登记的殡仪车以外包或租借形式，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从事经营活动；严禁遗体运输与中介服务机构捆绑服务。  
第十条 殡仪车内应公示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遗体运输车辆收费需由当地发改（物价）部门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统一进行价格审批，不得额外加收其它费用。
第十一条 遗体接运工作人员接运患传染病死亡的遗体时，要进行密封处理并严格消毒，严防病菌、病毒传播。操作时要按照传染病防护要求，采取相应的自我防护措施，接运完成后要做好自身和遗体运输车辆、工具的清洁消毒工作，防止病菌、病毒传播。
第十二条 遗体接运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规范、文明服务，佩戴工牌。接运遗体时要文明操作，善待逝者，稳抬轻放，无拖、拉、抛、坠、叠遗体的现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收受财物。
第十三条 殡仪馆应当加强对殡葬运输车辆及其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及工作考核，确保遗体接运服务的质量。

第三章   医院内遗体管理

第十四条 医院应加强对太平间（停尸房）的规范化管理，健全管理制度。患者去世后，遗体应在1小时内移送至太平间存放（因情况特殊直接从病房运送的除外），涉及医疗纠纷的存放时间不得超过14天。
第十五条 患者在医院内死亡的，医院按规定将遗体进行必要的卫生处理，开具死亡证明，及时协助丧事承办人通知辖区殡仪馆接运遗体（不得跨区域接运）。
第十六条 医院要建立殡仪馆遗体运输车信息登记备案制度，对入院接运遗体的车辆进行登记比对，查验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工作证明和遗体接运车辆行驶证，不得允许非殡仪馆遗体接运车辆入院接运遗体。对涉嫌非法从事遗体运输的可疑车辆信息要及时报送属地卫健部门，卫健部门将可疑车辆信息分别推送至公安部门依法处理，防止将必须火化的遗体违法运送、非法土葬、私埋乱葬。
第十七条 医院要建立遗体接运双人双签制度，即医院和殡仪馆接运人员必须签字确认，并与殡仪馆做好遗体交接工作。
第十八条 医院要加强对医护人员、护工、保安、保洁及劳务派遣人员的职业教育，严禁医院工作人员向殡仪中介机构和个人泄露、倒卖逝者及亲属信息进行牟利，为其到ICU、太平间承揽遗体更衣、装殓、抬尸等业务提供便利，扰乱医院秩序等行为。
第十九条 医院要公布由民政部门提供的殡仪馆遗体接运服务电话、服务价格，宣传移风易俗、惠民殡葬，提高相关政策知晓度，为逝者亲属提供便利。
第二十条 医疗救护车不得转运已死亡患者（交通事故现场处置需要的除外），转诊过程中经抢救无效在救护车上死亡患者应交由辖区殡仪馆殡仪车接运，不得直接将遗体接运至殡仪馆。

第四章  特殊遗体管理

第二十一条 遗体在殡仪馆的保存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保存的，应当经本级民政部门批准。因检验、鉴定、涉及刑事案件、医疗纠纷、无人认领或无法联系其亲属等原因需延长遗体在殡仪馆保存期限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必须火化的遗体严禁外运土葬。在医院内死亡，逝者生前系本地户籍居民，因特殊原因，需要将遗体运回逝者生前居住地的，应向逝者户籍地所在的县级民政部门或殡葬管理部门报备。逝者生前系异地户籍居民，逝者亲属应先将遗体运送至辖区殡仪馆;因特殊原因，需要将遗体运回逝者生前居住地火化的，应当持逝者生前居住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死亡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民政部门批准后，在殡仪馆办理交接手续，并由所在地或目的地殡仪馆遗体专用运输车辆运送。
第二十三条 医院内出现无人认领遗体或无法联系其亲属的，应对遗体进行卫生处理，相关科室应将死亡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死亡时间等信息报告医疗机构保卫部门和辖区公安机关，依照相关规定出具死亡证明，并通知殡仪馆接运，依程序办理遗体交接手续。对于医院外死亡的无名、无主遗体，由发现地的公安机关依照相关规定出具死亡证明，并通知殡仪馆接运，依程序办理遗体交接手续。
第二十四条 因患甲类（或者参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及国家另有规定的）传染病死亡的遗体以及腐变的遗体，医院或丧事承办人应当及时报告属地疾控部门，并依照传染病防治规定对遗体进行特殊处理后方可交由殡仪馆进行运输，并按传染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处置遗体。
第二十五条  需出境或入境运输的遗体（骸骨），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民政、卫健、公安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市遗体接运管理工作的综合监管，对非法遗体接运，利用医院太平间开展营利性殡仪服务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纪依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殡仪馆遗体接运管理工作的指导，定期对所辖殡仪馆的遗体接运管理相关流程进行检查，及时发现纠正遗体接运过程中的问题隐患；要强化责任落实，督促指导各殡仪馆及相关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通知的相关要求，按照规定履行好岗位职责；对在遗体接运管理工作当中出现的履职不力、监管不严、违法违规等问题，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二十八条 建立殡葬专用运输车辆信息公开机制，由备案的民政部门对殡葬专用运输车辆的品牌和号牌向社会进行公示，并进行动态更新，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条 强行阻拦移送遗体或在医院内焚烧纸钱、设置灵堂和开展各类殡仪服务活动且不听劝阻者，医院应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依法强制带离现场。扰乱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其他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院财物者，公安机关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该办法由益阳市民政局、益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益阳市公安局负责解释，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各县市区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遗体接运单》


附件

遗 体 接 运 单

	逝者
信息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出生日期
	
	家属自述死亡时间
	
	家属自述死亡原因
	

	
	身份证号
	

	
	遗体状态
	正常有明显外伤其他
（若选择其他请在下行具体描述）









	承办人
信息
	姓    名
	
	与逝者
关系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工作人员
信息
	姓    名
	
	接运
车牌号
	
	接运时间
	

	
	接运地点
	

	
接运人签字：


殡仪机构（盖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死者家属保留，一份由殡仪机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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